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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环境保护局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梅市环函〔2021〕55 号 

 

20210098  

 

余清华委员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推进品牌创新，加大城郊农家乐管理力度的

建议》收悉，现将办理结果答复如下： 

梅州拥有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，发展“农家乐”具有得天独

厚的生态环境优势，提案中也详细而准确地分析了梅州“农家乐”

的发展现状，为推动我市“农家乐”往更规范、更专业、更具旅

游价值的方向发展，同时也是为梅州经济发展挖掘和巩固一条可

持续、有效益、有潜力的绿色发展之路，我局全力支持和扶持我

市“农家乐”事业，落实好“农家乐”在生态环境领域的管理和

服务责任。 

在营商环境方面，我局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根据国家和省

的政策，及时调整我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，取消“农家

乐”建设前审批手续，纳入豁免管理，降低开办“农家乐”的办

事时间成本。 

在环境保护指导方面，我局在“农家乐”完善废水油烟环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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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方面可以提供专业的指导意见，督促我市“农家乐”从业者

落实环境保护责任，最大程度减少对周边群众生活环境的影响。 

在环境保护管理方面，我局积极参与“农家乐”星级评定，

引导“农家乐”禁止在生态红线内经营，防范生态破坏和环境污

染，杜绝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收益的乱象，在保护我市绿水

青山的同时推动“农家乐”产业有序发展壮大。 

我局将秉持服务梅州群众和企业，保护梅州生态和环境，助

推梅州振兴和发展的初心，时刻关注我市“农家乐”行业发展，

立足职能配合做好当前我市经济发展有关工作要求，推动我市

“农家乐”形成品牌效应，实现兴旺发展。  

 

 

 

梅州市生态环境局 

2021 年 8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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